即席演講比賽評審標準
演講佈局
演講者安排其演講的方法應使聽眾能理解其觀點，演講架構有一個中心主題，並分為開場、本文與結論三個部分。好的演講一開始就應能吸引聽眾的注意力，並順勢推展，水到渠成地到達一個意味深長的結論。演講全程應佐以相關例証、圖解、事實與數字、其與主題、觀點恰如血肉骨架巧妙融合，給聽眾渾然天成的感覺。
演講效果
一部分雖可由聽眾的反應來衡量，但主要還是依評審的主觀判斷。演講是否達到預定目標可由以下問題判定：「我能理解演講者的目的嗎？」、「整篇演講與預定目的有直接的關聯嗎？」、「演講者是否引發了聽眾的興趣？」。
肢體表達
這是有效溝通的一部分。演講者的儀態外觀能增強演講內容的效果。演講時應藉身體語言諸如姿勢、表情、位置移動等來支持論點。
聲音表現
聲音是負載信息的工具，應該抑揚頓挫高低有致，隨著內容重點的調整，高低、速度、音量也應有所變化。好的聲音應該聲聲入耳，字字清晰。
語言使用
字彙的選擇與演講目的相配合，也應切合聽眾的程度。用語要能清楚地傳達演講者的意思，並適切地配合當時的場合。正確運用語言能確保聽眾注意演講內容，演講者遣詞用字的正確與否可由發音、咬字及語法運用看出來。
即席演講比賽評審員守則
1. 評審員應自覺地避免受到任何偏見的影響，不要考慮參賽者所代表的母會、地區，也不要考慮參賽者的年齡、性別、種族、宗教、職業、政治立場等。評審結果應以完全客觀的態度產生。
2. 評審員在評審時，不為參賽者計時，也不考慮參賽者時間運用是否合格。
3. 評審員應身體力行遵從比賽規則及評審標準，除非主辦單位許可，評審員應避免公開批評賽事，也不可洩露個人評分及參賽者的排名。
      即席演講比賽評審票選單
	評 比 項 目
	分 數 分 配
	參    賽    者

	
	出
色
	很
好
	好
	普
通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
	演講佈局
（架構、組織、支持論證）
	30
	23-29
	17-22
	0-16
	
	
	
	
	
	
	
	
	
	

	演講效果
（目的達成、趣味性、接受度）
	25
	18-24
	11-17
	0-10
	
	
	
	
	
	
	
	
	
	

	肢體表達
（儀態表情、身體語言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聲音表現
（變化、豐富、音量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語言使用
（演講目的對聽眾的切合度、文法、咬字、遣詞用字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  分   100
	
	
	
	
	
	
	
	
	
	


	（請沿虛線撕下密封交給計票員）


  即席演講比賽評審票選單
	評審員票選結果

	名次
	參賽者姓名
	積分

	第一名
	
	3

	第二名
	
	2

	第三名
	
	1

	評審員姓名:
	

	評審員簽名:
	


（注意：必須填上第一名、第二名及第三名的姓名，否則選單作廢。）
        即席演講比賽評審票選單（同分用）
	評 比 項 目
	分 數 分 配
	參    賽    者

	
	出
色
	很
好
	好
	普
通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
	演講佈局
（架構、組織、支持論證）
	30
	23-29
	17-22
	0-16
	
	
	
	
	
	
	
	
	
	

	演講效果
（目的達成、趣味性、接受度）
	25
	18-24
	11-17
	0-10
	
	
	
	
	
	
	
	
	
	

	肢體表達
（儀態表情、身體語言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聲音表現
（變化、豐富、音量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語言使用
（演講目的對聽眾的切合度、文法、咬字、遣詞用字）
	15
	11-14
	6-10
	0-5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  分   100
	
	
	
	
	
	
	
	
	
	


	（請沿虛線撕下密封交給計票員）


即席演講比賽評審票選單（同分用）
	評審員票選結果

	名次
	參賽者姓名
	名次
	參賽者姓名

	第一名
	
	第六名
	

	第二名
	
	第七名
	

	第三名
	
	第八名
	

	第四名
	
	第九名
	

	第五名
	
	第十名
	

	評審員姓名:
	

	評審員簽名:
	


      即席演講比賽時間紀錄表
	參賽者
	所用時間
	合格
	不合格
	備註

	
	姓名
	分
	秒
	
	
	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
	計時員1姓名
	
	計時員2姓名
	

	計時員1簽名
	
	計時員2簽名
	


比賽計時注意事項
1. 於比賽前仔細檢查所有計時工具是否能正常運作。
2. 每一位參賽者之演講時間為二分鐘，計時以參賽者第一個明確與觀眾有所溝通的口語或非口語行為開始。
3. 演講時間少於一分鐘或超出二分三十秒均不合格。
4. 演講至一分鐘時，請舉起綠旗；一分三十秒時，請放下綠旗並舉起黃旗；二分鐘時，請放下黃旗並舉起紅旗，紅旗不用放下直到參賽者完成演講。超出二分三十秒不用提示。若有任何技術上的失誤，時間可延長三十秒。
5. 請將參賽者所使用時間記錄於上表內，比賽結束後立刻交給總評。
             即席演講比賽評審結果統計表
	
	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
	
	參賽者姓名
評審員姓名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總計
	
	
	
	
	
	
	
	
	
	


評審結果統計注意事項
1. 評審員對參賽者之評分結果,第一名得三分,第二名得二分，第三名得一分，依序將各評審員之評分填入適當空格，並計算總分。統計結果高分者得勝。請仔細複核，確定無誤。
2. 積分相同時，始得將主審之評分計入。一般情況下，主審之評分不予計算。
3. 超過五位參賽者時，選出三位優勝者；四位參賽者時，取兩位；三位以下參賽者時，取一位優勝者。請將優勝者名字依序填入下列空格，並將結果送交主審過目。
	第一名姓名
	
	最高分

	第二名姓名
	
	次高分

	第三名姓名
	
	第三高分


	計分員姓名
	
	複核員姓名
	

	計分員簽名
	
	複核員簽名
	


